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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承诺将及

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企业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定期报告信息披露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公司信用类债券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银行间市场相关自律管理要求履行了相

关内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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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一、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风险

污水处理业务为发行人的主要业务。发行人在建设期需投入大量

资金，于项目运营期才回笼资金，投资回报期较长。发行人的子公司

与当地政府部门就位于中国境内的若干污水处理厂订立特许权年期

介乎于 20年至 30年的服务特许权安排。根据该等服务特许权安排，

发行人须设计、建造和/或提升、经营和维护位于中国境内的污水处

理厂。发行人污水处理项目多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运营。虽然发行人所

处行业性质及其本身的行业地位相对稳定，但在较长的投资回收期

中，若出现行业、宏观经济政策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会对发行

人未来的项目投资收益及项目运营产生影响。

二、应收款项债务人过于集中的风险

随着发行人已投运项目规模的增加，其应收账款规模也相应增

加。发行人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取当地政府部门的污水处理费，且主

要集中在一年内到期。发行人前五大债务人占比较高，若债务人因拖

欠而导致无法支付发行人应付账款，可能会对发行人经营带来一定影

响。发行人已经针对应收账款回收加强管理，且欠款单位信用较好，

但受宏观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欠款单位能否按期支付欠款存在不确

定因素。

三、跨境发行税务风险

发行过程中发行人不涉及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预提税、资本利得

税等事宜。但债券交易对债券的潜在购买人可能会产生税务问题，具

体取决于该购买人的实际状况、转让税和登记税的相关法律规定等因

素。在发行人已实际履行完毕其在债券项下义务的情况下，债券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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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能需要就资产的转让或同意转让支付所得税、印花税、印花税储

备税及/或类似的转让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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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发行人 指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 指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期末 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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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及中介机构主要情况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中文名称 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企业中文简称 光大水务

企业英文名称 China Everbright Water Limited

企业英文简称 Everbright Water

董事长 胡延国

法定股本 100 亿港元

注册地址
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11,

Bermuda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3号东方新天地广场A座 26楼

邮政编码 518000

企业网址 www.ebwater.com

（二）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信息

姓名 彭珮

职位 法律顾问兼联席公司秘书

联系地址 新加坡百德里路 9号 MYP 中心#20-02 室

邮政编码 049910

电话 （65）62217666

电子信箱 pengp@ebwater.com

（三）报告期内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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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人员的变更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本报告期内无变更。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长、董事有变更，具体情况详见《中国

光大水务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董事发生变动的公告》。

（四）报告期内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

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情况；控股股东对企业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资产、人员、机构、

财务、业务经营等方面的相互独立；控股股东对企业非经营性资金不

存在占用情况。

（五）报告期内是否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信息披露事务

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况以及发行文件约定或承诺的情况，并披露相关情

况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影响

无。

（六）报告期内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标、行业

状况、行业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发生的的重大变化，以及上述

重大变化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及偿债能力的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范围、主营业务情况、业务发展目标、行业

状况、行业地位及面临的主要竞争状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经营情况良

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

（七）报告期末除债券外的其他有息债务的逾期情况，包括但不

限于逾期金额、发生原因及处置进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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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履行环境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无。

二、对应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地址：新加坡莱佛士码头 1号北座 18楼

签字会计师：潘俊彦

（二）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中介机构

1、发行人在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情

况如下：

序号 债券简称 主承销商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0 光大水务

MTN00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

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刘新铨、

薛跃

010-6659

5079 、

010-8800

5037

2
21 光大水务

MTN00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

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刘新铨、

薛跃

010-6659

5079 、

010-8800

5037

3
22 光大水务

SCP001

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河东区海河东路 218 号、浙

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 345 号

王宏任、

王 何 弯

弯

0755-330

81770 、

0574-870

77609

4
22 光大水务

MTN00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

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刘新铨、

薛跃

010-6659

5079 、

010-8800

5037

2、发行人在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管理

机构及受托管理人（如有）情况如下：

序

号
债券简称

存续期管理

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

人

联系电

话

受托管

理人

办公

地址

联系

人

联系电

话

1
20 光大水

务 MTN001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

区复兴门内

大街 1号

荀雅

梅

010-665

9274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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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光大水

务 MTN001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

区复兴门内

大街 1号

荀雅

梅

010-665

92749
/ / / /

3
22 光大水

务 SCP001

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东

区海河东路

218 号

王宏

任

0755-33

081770
/ / / /

2
22 光大水

务 MTN001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城

区复兴门内

大街 1号

荀雅

梅

010-665

92749
/ / / /

3、发行人在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对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进行跟踪

评级的评级机构情况如下：

序

号
债券简称 评级机构名称 办公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0 光大水务

MTN001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汉

口路 398 号华盛大

厦 14 楼

楼雯仪 021-63501349

2
21 光大水务

MTN001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汉

口路 398 号华盛大

厦 14 楼

楼雯仪 021-63501349

3
22 光大水务

MTN001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黄浦区汉

口路 398 号华盛大

厦 14 楼

楼雯仪 021-6350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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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情况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情况

（一）存续债务融资工具详细信息

发行人在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务融资工具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序

号
债券全称

债券简

称
债券代码

发行

日

起息

日

到期

日

债券

余额
利率

付息兑付方

式(按照发

行文件约定

方式填写)

交易场

所
主承销商

存续期

管理机

构

受托

管理

人

1

中国光大水务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20 光大

水务

MTN001

102001139
2020-

08-03

2020-

08-05

2023-

08-05
10 3.60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

次还本

银 行 间

债 券 市

场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无

2

中国光大水务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21 光大

水务

MTN001

102100077
2021-

01-13

2021-

01-15

2024-

01-15
10 3.75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

次还本

银 行 间

债 券 市

场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无

3

中国光大水务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一期超

短期融资券

22 光大

水务

SCP001

012280186
2022-

01-12

2022-

01-13

2022-

06-12
10 2.50

到期一次还

本付息

银 行 间

债 券 市

场

渤海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渤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无

4

中国光大水务

有限公司 2022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22 光大

水务

MTN001

102280813
2022-

04-14

2022-

04-18

2025-

04-18
10 3.10%

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

次还本

银 行 间

债 券 市

场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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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存在逾期未偿还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本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债务融资工

具。

二、报告期内信用评级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发行人及其存续债务融资工具的信用

评级级别及评级展望未发生变化。

三、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报告期末存续及报告期内到期的债务融资工具，截至报告

期末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单元：人民币亿元

债务融资工

具简称

募集

总金额
资金用途

资金投向

行业

计划使用

金额

已使用金

额

是否与承

诺用途或

最新披露

用途一致

未使用

金额

20 光大水务

MTN001
10

补充发行人

境内子公司

流动资金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建设、经营

10 10 是 /

21 光大水务

MTN001
10

补充发行人

境内子公司

流动资金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建设、经营

10 10 是 /

21 光大水务

SCP001
8

补充发行人

境内子公司

流动资金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的

建设、经营

8 8 是 /

（二）报告期内变更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变更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情况。

（三）报告期内资金用于特定用途的具体情况

无。

四、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投资人保护条款等特殊条款的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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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执行情况

（一）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行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均未附发行人或投资

者选择权条款。

（二）投资人保护条款触发和执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均未添加投资人保护

条款。

（三）其它特殊条款触发情况

不涉及。

五、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在报

告期内的现状、执行情况和变化情况以及变化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

权益的影响

（一）增信机制现状、执行情况及变化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均未添加增信机制。

（二）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的现状、执行情况及变化情

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存续债务融资工具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

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出现对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者权益的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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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报告期内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不涉及。

（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不涉及。

（三）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不涉及。

二、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情况

不涉及。

三、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重大变化情况

不涉及。

四、报告期内是否发生合并报表范围亏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的情

况

不涉及。

五、受限资产情况

序号 受限资产
账面价值

（港币亿元）

1 庄河市光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对庄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所有应收账款 1.86

2 光大水务（青岛）有限公司水费权 5.46

3 光大水务运营（新沂）有限公司特许经营所有权益与收益 4.77

4
北京光大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天津滨海新区环塘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 65%股权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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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大水务随州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于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漂水及府河流

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PPP 项目下的应收账款
1.99

6

光大水务（博兴）有限公司、光大水务（德州）有限公司、光大中水利用

（江阴）有限公司、光大水务（陵县）有限公司、光大水务（新沂）有限

公司、光大水务（章丘）有限公司、光大水务（淄博周村）净水有限公司 7

家公司股权

12.28

7
光大中水利用（南京）有限公司珠江污水处理厂中水厂二期工程下水费收

费权
2.75

8 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土地 2.75

9 光大水务（淄博）有限公司土地 1.22

10
光大水务（桐乡）有限公司于桐乡市西部饮用水源保护建设工程 PPP 项目

下享有的全部权益和收益
13.75

11
光大水务（连云港）有限公司于墟沟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特许经营合

同项下享有的全部权益和收益
0.24

12
光大水务（苏州）有限公司于苏州市吴中区水务局城南污水处理厂污水处

理服务费
10.92

13

大连市普兰店区光水水务有限公司于普兰店市污水处理厂、普兰店污水处

理厂二期、鞍山市西部第二污水处理厂（一期）2020 年 3 月 26 日至 2025

年 3 月 26 日的污水处理收费收益权

6.01

14 保证金 0.01

合计 85.10

六、对外担保金额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七、报告期内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变更情况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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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财务报告

发行人财务报告请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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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21年审计报告

（二）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文件原

件

二、查询地址及网站

发行人：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董事长：胡延国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3号东方新天地广场 A座

26楼

联系人：谢刚

电话：（86）0755-82999062

传真：（86）0755-82999200

投资者可通过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www.cfae.cn）、中国外汇

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www.chinamoney.com.cn）或

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等交易商协会认可的网站下

载本报告，或者在办公时间，到上述地点查阅本报告全文及上述备查

文件。
































































































































































































































































































































































































































































